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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堆填區收費計劃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有關堆填區收費計劃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有關堆填區收費計劃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有關堆填區收費計劃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人口及經濟活動持續增長令固體廢物的數量大幅增加。該等

廢物主要來自工商業，尤以建造業的拆建廢物為然。該等廢物會由私

人廢物收集商收集及運送至現有的 3個政府堆填區。由於在堆填區棄
置廢物無須支付任何費用，因此現時沒有經濟誘因鼓勵廢物產生者減

少製造廢物及將廢物循環再造。濫用堆填區棄置廢物令堆填區有限的

容量被迅速耗盡，以致需要提早補充廢物處置設施。

《廢物處置《廢物處置《廢物處置《廢物處置 (廢物處置的收費廢物處置的收費廢物處置的收費廢物處置的收費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2. 為按照污染者自付的原則逐步收回在堆填區處置廢物的費

用，以及提供所需經濟誘因鼓勵減少廢物及將廢物循環再造和再用，

政府當局在 1993年率先建議就處置私人廢物收集商收集的廢物收取費
用。按照堆填區收費計劃，凡私人廢物收集商運至堆填區棄置的廢物

均須收費，初期收費水平訂於收回堆填區處置廢物的成本的 50%，逐
步提升至收回全部成本為止。逐步提高收費的做法可讓廢物產生者有

時間採取適當措施減少製造廢物，將廢物循環再造和再用。

3. 原先建議的收費計劃按小型和大型車輛釐定兩級收費水平。

在收回 50%成本的基礎上，初期費用訂為：載重量不超過 5公噸廢物的
小型車輛約為 175元，而載重量超過 5公噸廢物的大型車輛則約為 350
元。有關費用將以預先購買代用券的方式繳付。鑒於有人關注到採用

私人廢物收集商提供服務的住戶可能會受上述收費安排影響，有關收

費計劃其後改為以每公噸計算，以便更符合污染者自付的原則。

4. 為使收費計劃具有法律效力，政府當局提交了《廢物處置

(廢物處置的收費 )規例》，而該規例在 1995年 5月獲得通過。該規例為
建議的收費計劃訂定了法律的架構，按每公噸計算收費及使用代用券

付款，而收費水平則定為每公噸廢物 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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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廢物收集業反對上述規例，因為建議的收費安排不但會引起

現金周轉及壞帳問題，並且與建築廢物運輸商按每輛車向客戶收取費

用的慣常做法有出入。在 1995年 6月，部分業內團體一度封鎖堆填
區，以示抗議收費計劃。政府當局其後承諾與業界達成協議前不會實

施堆填區收費計劃，封鎖行動才告結束。有關行動亦導致政府當局修

訂上述規例，使堆填區使用者可按每公噸或每輛車付費。

收費安排收費安排收費安排收費安排

6. 業界普遍支持污染者自付的原則，但對實際收費安排則意見

紛紜。環保團體及部分委員均表示支持較高的收費，但私營機構 (尤其
是建造業 )則關注到有關收費對其業務可能造成的負擔。此外，亦有建
議認為，政府當局不應單靠收費計劃來達致減少廢物及將廢物循環再

造的目的。至於收費方法，建築廢物收集商強烈反對以每公噸計算收

費和使用代用券；並指出若他們須先支付堆填區收費，但其卻後不能

向其客戶收回有關費用，便會嚴重影響他們的現金周轉，並引起壞帳

問題。他們認為政府當局不應要求運送廢物的人士繳交費用，應考慮

直接向廢物產生者收取費用。

7. 自 1995年發生封鎖堆填區事件後，政府當局與相關業界團體
曾舉行多輪會議，以期達致雙方均可接受的收費安排。經過差不多兩

年時間的談判後，政府當局提出修訂建議，讓堆填區使用者可在下列

3個收費方案中任擇其一，並就該修訂建議徵詢業界的意見

(a) 讓非經常使用堆填區的人士以代用券方式付款；

(b) 讓建築廢物運輸商以運載記錄票月結記帳方式付款；及

(c) 讓工商業廢物運輸商以車輛登記號碼月結記帳方式付
款，即直接向廢物產生者收費。

政府當局的回應顯示，業界關注的壞帳問題仍未獲得解決，因為政府

不能以公帑承擔商業債項。政府當局亦認為直接向廢物產生者收費在

很多情況下均不可行，尤其在工商業產生的廢物方面，因為這涉及從

同一座多層大廈收集不同廢物產生者的廢物。此外，業界人士亦擔心

開立帳戶所需的保證金及現金周轉的問題。

8. 鑒於建造業和廢物運輸商提出的關注事項，政府當局再提出

一項修訂安排，詳情如下：

(a) 就所有拆建廢物徵收大約每公噸 125元的費用，以期完
全收回現有 3個堆填區的建造費用和經常性開支；

(b) 豁免所有在收費計劃實施前已開始生效及／或簽訂的建

築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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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設立直接付款制度，讓主要的拆建廢物產生者直接向政

府繳付堆填區費用，而無須由為他們工作的廢物運輸商

收取／處理該等費用；及

(d) 向廢物運輸商就源自零散裝修工程的拆建廢物收取費

用，因為並無有效方法把直接付款制度擴展至產生少量

拆建廢物的廢物產生者。

環境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2年 2月 25日、 5月 27日及 6月 24日的會議上討
論上述修訂安排，而團體代表亦應邀出席最後一次會議，發表其對這

項計劃的意見。委員察悉，雖然政府當局提出多項建議，例如讓廢物

運輸商以月結方式記帳、容許他們在一段時間之內繳費，以及無須他

們繳付保證金等，藉以消除他們在現金周轉方面的憂慮，但廢物運輸

商仍然反對以任何形式參與該項收費計劃。他們提出反建議，即把直

接付款制度擴展至所有廢物產生者，包括發展商、承建商及物業管理

公司，並應以運載記錄票月結記帳方式付款。至於小型工程方面，費

用應由有關的廢物產生者透過其管理公司繳付。這樣，堆填區收費問

題便可以簡單地藉行政方式解決，無須涉及廢物運輸商。

9. 事務委員會委員雖然同意應制訂措施，藉以消除廢物運輸商

的疑慮，但認為有關措施不應阻礙堆填區收費計劃的實施，而延遲實

施堆填區收費計劃的問題亦備受政府帳目委員會關注。鑒於此事已拖

延了一段頗長時間，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有需要與各個業內團體就建議

的收費安排達成最後協議，以便盡快實施堆填區收費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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